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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后勤部、武警总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各中央管理企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工商局： 
  为了加强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评估管理，规范以非货币

财产出资评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就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一）投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二）在验资或申请工商登记时，验资机构或投资人发现用作出资的非货币财产与评估

基准日时的资产状态、使用方式、市场环境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或者由于评估假设已发生

重大变化，可能导致资产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事项。 
  二、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投资人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 
  三、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投资人，应当对所提供的非货币财产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

任。 
  四、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业务时，应当严格遵循有关的资产评估准

则和规范，并对评估结论的合理性承担法律责任。 
  资产评估机构在执行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业务时，可以聘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协助工

作，但不能因此减轻或免除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资产评估机构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得迎合委托方要求出具虚假的

评估报告，不得以给予“回扣”、恶性压价等不正当竞争方式承揽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业

务。 
  六、投资人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评估业务和评估结果，

相关专业的专家在协助资产评估机构执业时，应当只对评估对象的技术状况发表专业意见，

不得对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是否合理发表意见。 
  七、财政、工商管理部门应当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对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投资人和从事

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 
  八、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专业指导工作，建立相关专业的专家库，建

立并完善相关的诚信信息档案和数据库，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评估创建必要的平台，以提高

资产评估的执业质量、行业公信力和影响力。 
  九、本通知印发后，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内容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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